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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F 款）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

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人保寿险福寿年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F 款）合同。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不同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
部分是不确定的。您支付的保险费将在扣除初始费用后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别计入各投
资组合账户。 

二、产品基本特征 

（一）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或长期。 

（二）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但不得早于被保险人

60 周岁的生日。养老年金领取对应日以该日期计算。 

经我们同意，您可以申请变更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若您能够提供被保险人合法的退休证明材料，

则申请变更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不得早于被保险人法定退休年龄的生日，否则申请变更的养老年金领

取起始日不得早于被保险人 60 周岁的生日。 

（三）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类型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按年（或月）分期领取。 

养老年金领取类型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固定期限 10（或 15、20、25）年领取。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与养老年金领取类型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开始领取养

老年金前，经我们同意，您可以申请变更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与养老年金领取类型；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

不得变更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与养老年金领取类型。 

（四）转换标准 

本合同的转换标准包括养老年金转换标准和重度失能保险金转换标准。 

转换标准分为投保时锁定、到达养老金领取起始日或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时锁定两种方式，由您

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若您选择在投保时锁定转换标准的，我们将按您投保当时我们提供的转换标准确定养老金领取金额

或重度失能保险金领取金额。  

若您选择到达养老金领取起始日或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时锁定转换标准的，我们将按您到达养老

金领取起始日或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时我们提供的转换标准确定养老金领取金额或重度失能保险金

领取金额。 

您选择的转换标准锁定方式一经确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我们将根据预定利率、生命表变化等对转换标准进行适时调整。我们将在官方网站

（http://www.picclife.com/）公布当时我们提供的转换标准。 

（五）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且被保险人尚未开始领取重度失能保险金，

我们根据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和领取类型，将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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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按您选择的转换标准锁定方式确定的养老年金转换标准

转换为养老年金并按约定给付给被保险人，同时注销个人账户。养老年金领取方

式、领取类型及领取金额将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一）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 

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其后每年（或每月）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

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

身故时我们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不计利息）小于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零时的

个人账户价值，我们按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

年金总和（不计利息）的差额一次性给付，本合同终止。 

（二）固定期限 10（或 15、20、25）年领取 

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其后每年（或每月）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

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

险人在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给付，本合

同终止： 

（1）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 

（2）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不计利

息）的差额。 

重度失能保

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前，经我们认可的医院或我们认可

的鉴定机构鉴定达到本合同约定的重度失能状态，我们将根据当时选择的重度失

能保险金领取方式给付重度失能保险金，同时注销个人账户。开始领取重度失能

保险金之后，不允许变更领取方式。重度失能保险金领取方式、领取类型及领取

金额将在保险合同上载明，可选择的重度失能保险金领取方式如下： 

（一）一次性领取 

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一次性给付重度失

能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按年（或月）分期领取 

我们根据选择的重度失能保险金分期领取类型，将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

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按您选择的转换标准锁定方式确定的重度失能保险金转

换标准转换为重度失能保险金并按约定给付给被保险人。可选择的重度失能保险

金分期领取类型如下：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在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及其后每年

（或每月）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重度失

能保险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我们已给付

的重度失能保险金总和（不计利息）小于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的

个人账户价值，我们按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与已给付的重度失能保险金总和（不计利息）的差额一次性给付，本合同终

止。 

（2）固定期限 10（或 15、20、25）年领取。在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

及其后每年（或每月）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按确定的领取金额

给付重度失能保险金，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在

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给付,本合同

终止： 

①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重度失能保险金之和（不计利息）； 

②按被保险人达到重度失能状态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重度

失能保险金总和（不计利息）的差额。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重度失能保险金前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

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同时注销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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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重度失能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种为限。 

（六）重大利害关系条款 

本合同保险条款中存在一些免除、减轻本公司责任的条款或与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详见“2.3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类型”、“2.4 转换标准”、“2.5 保险责任”、“3.1 保险费的支付”、“3.3 停止定

期追加保险费”、“4.4 投资组合账户的转换”、“5.2 保险事故通知”、“6.1 犹豫期”、“6.2 您解除

合同的手续及风险”、“6.4 特殊解除合同政策”、“7.2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7.3 年龄性别错误的

处理”、“脚注 5 我们认可的医院”、“脚注 6 我们认可的鉴定机构”、“脚注 7 重度失能状态”中突出

显示的内容。 

（七）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分为首次保险费、定期追加保险费和不定期追加保险费。您每次支付的保险费，我

们在扣除相应的初始费用后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别计入各投资组合账户。 

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经您申请并经我们同意，您可以按如下约定定期或不定期追加保险费，我们

有权调整支付追加保险费的规定，您申请追加保险费须符合申请当时我们的规定。 

首次保险费 
本合同的首次保险费由您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具体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

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但应符合我们的规定。 

定期追加保险费 

经您申请并经我们同意，您可以在投保时或者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申请定期

追加保险费，定期追加保险费的金额、交费频率和定期追加保险费开始支付

日由您在申请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您应在定期追加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每期的定期追加保险费。本合同的定

期追加保险费交费期间为至个人账户注销前。 

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我们提供三次定期追加保险费申请的机会，增加或者

减少定期追加保险费金额的申请除外。 

不定期追加保险费 
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经您申请并经我们同意，您可以不定期追加保险费，

交费金额由您在不定期追加保险费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八）投保范围 

投保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被保险人：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须出生满 28 日）至 85 周岁，且须符

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三、保单账户 

（一）运作原理 

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投资组合账户利息计入投资组合账户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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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账户与投资组合账户价值 

1.账户设置 

为履行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在本合同生效日后至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我们专门为您设立个人账户。

同时，我们为个人账户的资金运作提供多个投资组合账户供您选择。 

您的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您所持有的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之和。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我们每年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您也可以随时

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http://www.picclife.com/）查询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信息。 

2.投资组合账户 

我们提供的投资组合账户如下：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辅之以权益资产和

流动性资产；本账户追求本金的安全和稳健增值，积极把握固定收益类资

产的配置机会，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参与权益市场。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主要投资于权益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本账户能够

容忍较大的波动，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显著增长。 

3.投资组合账户选择 

您在投保时可以按照我们的规定选择一个或多个投资组合账户，并与我们约定每次支付的保险费扣

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在各投资组合账户间的分配比例。 

在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您可以向我们申请改变上述在各投资组合账户间的分配比例，经我们同意后，

在下一次保险费支付时生效。 

4.投资组合账户的转换 

在本合同生效日后至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每个保单年度内您可以书面申请一次投资组合账户的转换，

经我们同意后，将本合同的某个投资组合账户的全部或部分账户价值转换至其他投资组合账户。 

5.投资组合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生效日后至个人账户注销之前，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下列方法计算： 

（1）合同生效日，所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相应的初始费用后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别计入各投资

组合账户；以后支付的保险费，扣除相应的初始费用后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别计入各投资组合账户。 

（2）当不同投资组合账户之间发生转换时，转出金额的投资组合账户按实际转出的金额减少账户

价值，转入金额的投资组合账户按实际转入的金额相应增加账户价值。 

（3）在每个结算日，我们按公布的各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分别计算各投资组合账户对应的结

算利息，结算利息分别计入对应的各投资组合账户。 

（4）在非结算日注销个人账户时，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的各投资组合账户对应的保证利率分别计算

各投资组合账户对应的结算利息，结算利息分别计入对应的各投资组合账户。 

（三）投资组合账户结算 

在本合同生效日后至个人账户注销之前，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每年结算一次。 

结算日——每年的 1 月 1 日为各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日。 

结算利率——本合同各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为年利率，我们自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上一

年度不同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每次公布的各投资组合账户结算利率由我们确定，不低于各投资组

合账户对应的保证利率。 

投资组合账户利息——我们在每个结算日零时结算各投资组合账户的利息。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根

据本合同上一年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公布的各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进行累积。 

如果个人账户注销，我们将在个人账户注销时结算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根据

上一个结算日到个人账户注销之日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本合同约定的各投资组合账户保证利率进行累积。 

投资组合账户的保证利率——我们计算各投资组合账户的利息时： 

（1）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0%； 

（2）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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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用收取 
初始费用——是指您支付的每笔保险费，在进入个人账户之前，我们扣减的不超过所支付保险费 5%

的费用，其具体比例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四、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一）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

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

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合同解除（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在人账户注销之前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

止，同时注销个人账户。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

退还本合同解除之日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三）现金价值 
1.在本合同生效日后至个人账户注销之前，现金价值按如下规则计算： 

（1）本合同第 1 个保单年度至第 5 个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为您已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的一定比

例，具体比例如下： 

解除合同时所在保单年度 具体比例 

第 1 个保单年度 95% 

第 2 个保单年度 97% 

第 3 个保单年度 99% 

第 4 个保单年度 100% 

第 5 个保单年度 100% 

（2）本合同第 6 个保单年度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为以下两者之和： 

①您已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②账户累计收益的 75%。 

（3）本合同第 11 个保单年度及以后的现金价值为以下两者之和： 

①您已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②账户累计收益的 90%。 

2.个人账户注销之日零时起，现金价值为零。 

（四）特殊解除合同政策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后发生下述两种情形，您可以申请特殊解除合同： 

（1）患有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 

（2）因意外伤害导致伤残，且伤残程度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1-3 级。 

若您申请特殊解除合同时尚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重度失能保险金，则我们退还申请特殊解除合同

时的个人账户价值，同时注销个人账户；若您申请特殊解除合同时已经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重度失能保

险金，则我们按下述方式给付退保金额： 

（1）若您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方式，我们退还个人账户注销之日零时的个

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计利息）的差额。 

（2）若您选择固定期限 10（或 15、20、25）年月领（或年领），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退还： 

①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保险金之和（不计利息）； 

②个人账户注销之日零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计利息）的差额。 

您因被保险人发生上述情形申请特殊解除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

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特殊解除之日的退保金额。 

五、特别约定 

若您按照个人养老金制度投保，相关资金往来应按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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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益演示 

投保示例 1： 

被保险人 30 周岁，男性，投保时缴纳首次保险费 1 万元，后续无追加保险费，并与我们约定初始费用为 3%，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为 60 周岁的生日。假

设每次所交保险费均按照约定的 50%：50%分配比例分别进入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和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利益测算如下： 

1. 假定低档结算利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积累期 领取期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
户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
户 

 个人账户 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年初） 

首期
保险
费（年
初） 

追加
保险
费（年
初） 

累计保
险费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账户价
值（年
末） 

身故
保险
金 
（年
末） 

重疾、1-3
级意外伤
残特殊退
保（年末） 

现金价
值（年
末） 

保证返还
账户价值
终身年领 

固定期
限 1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15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5 年

领 

1 10000 0 10000 300 4850 4947 4850 4874 9821 9821 9821 9500 0 0 0 0 0 

2 0 0 10000 0 0 5046 0 4899 9945 9945 9945 9700 0 0 0 0 0 

3 0 0 10000 0 0 5147 0 4923 10070 10070 10070 9900 0 0 0 0 0 

4 0 0 10000 0 0 5250 0 4948 10198 10198 10198 10000 0 0 0 0 0 

5 0 0 10000 0 0 5355 0 4972 10327 10327 10327 10000 0 0 0 0 0 

6 0 0 10000 0 0 5462 0 4997 10459 10459 10459 10344 0 0 0 0 0 

7 0 0 10000 0 0 5571 0 5022 10593 10593 10593 10445 0 0 0 0 0 

8 0 0 10000 0 0 5683 0 5047 10730 10730 10730 10547 0 0 0 0 0 

9 0 0 10000 0 0 5796 0 5073 10869 10869 10869 10652 0 0 0 0 0 

10 0 0 10000 0 0 5912 0 5098 11010 11010 11010 10758 0 0 0 0 0 

15 0 0 10000 0 0 6527 0 5227 11754 11754 11754 11579 0 0 0 0 0 

20 0 0 10000 0 0 7207 0 5359 12566 12566 12566 12309 0 0 0 0 0 

25 0 0 10000 0 0 7957 0 5494 13451 13451 13451 13106 0 0 0 0 0 

30 0 0 10000 0 0 8785 0 5633 14418 14418 14418 13976 0 0 0 0 0 

31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1572 1108 875 734 

3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1572 1108 875 734 

4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1572 1108 875 734 

4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1108 875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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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875 734 

5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0 734 

6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0 0 

6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0 0 

7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0 0 

7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701 0 0 0 0 

 

2.假定高档结算利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积累期 领取期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
户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
户 

 个人账户 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年初） 

首期
保险
费（年
初） 

追加
保险
费（年
初） 

累计保
险费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账户价
值（年
末） 

身故
保险
金 
（年
末） 

重疾、1-3
级意外伤
残特殊退
保（年末） 

现金价
值（年
末） 

保证返还
账户价值
终身年领 

固定期
限 1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15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5 年

领 

1 10000 0 10000 300 4850 5020 4850 5044 10064 10064 10064 9500 0 0 0 0 0 

2 0 0 10000 0 0 5195 0 5246 10441 10441 10441 9700 0 0 0 0 0 

3 0 0 10000 0 0 5377 0 5456 10833 10833 10833 9900 0 0 0 0 0 

4 0 0 10000 0 0 5565 0 5674 11239 11239 11239 10000 0 0 0 0 0 

5 0 0 10000 0 0 5760 0 5901 11661 11661 11661 10000 0 0 0 0 0 

6 0 0 10000 0 0 5962 0 6137 12099 12099 12099 11574 0 0 0 0 0 

7 0 0 10000 0 0 6171 0 6382 12553 12553 12553 11915 0 0 0 0 0 

8 0 0 10000 0 0 6387 0 6638 13024 13024 13024 12268 0 0 0 0 0 

9 0 0 10000 0 0 6610 0 6903 13513 13513 13513 12635 0 0 0 0 0 

10 0 0 10000 0 0 6841 0 7179 14021 14021 14021 13015 0 0 0 0 0 

15 0 0 10000 0 0 8125 0 8735 16860 16860 16860 16174 0 0 0 0 0 

20 0 0 10000 0 0 9650 0 10627 20277 20277 20277 19250 0 0 0 0 0 

25 0 0 10000 0 0 11462 0 12929 24391 24391 24391 22952 0 0 0 0 0 

30 0 0 10000 0 0 13613 0 15730 29343 29343 29343 27409 0 0 0 0 0 

31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3200 2255 1781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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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3200 2255 1781 1495 

4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3200 2255 1781 1495 

4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2255 1781 1495 

5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1781 1495 

5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0 1495 

6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0 0 

6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0 0 

70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0 0 

75 0 0 10000 0 0 0 0 0 0 0 0 0 1426 0 0 0 0 

 

特别说明： 

1.上表中，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的高、低档结算利率分别指年利率 3.5%和保证利率（年利率 2.0%），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的高、低档结算利率分别指年
利率 4.0%和保证利率（年利率 0.5%）；上表中的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
期，不同投资组合账户的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均是不确定的，实际账户价值可能低于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个人账户价值=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价值+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价值。 
3.记入某投资组合账户的价值=（当年度所交保费-当年初始费用）×约定的分配比例。 
4.养老年金领取金额根据公司当前的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计算；若未选择投保时锁定转换标准，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未来可能适时调整并在公司官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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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2： 

被保险人 40 周岁，男性，投保时缴纳首次保险费 1.2 万元，同时申请第二个保单年度开始定期追加保险费，每年 1.2 万元、交至养老年金领取之前；并

与我们约定初始费用为 3%，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为 60 周岁的生日。假设每次所交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均按照约定的 50%：50%分配比例分别进入稳健

型投资组合账户和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利益测算如下： 

1.假定低档结算利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积累期 领取期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
户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
户 

个人账户 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年初） 

首期
保险
费（年
初） 

追加
保险
费（年
初） 

累计保
险费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账户价
值 

（年末） 

身故保
险金 
（年
末） 

重疾、1-3
级意外伤
残特殊退
保（年末） 

现金价
值 

（年末） 

保证返还
账户价值
终身年领 

固定期
限 1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15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5 年

领 

1 12000 0 12000 360 5820 5936 5820 5849 11786 11786 11786 11400 0 0 0 0 0 

2 0 12000 24000 360 5820 11992 5820 11727 23719 23719 23719 23280 0 0 0 0 0 

3 0 12000 36000 360 5820 18168 5820 17635 35803 35803 35803 35640 0 0 0 0 0 

4 0 12000 48000 360 5820 24468 5820 23572 48040 48040 48040 48000 0 0 0 0 0 

5 0 12000 60000 360 5820 30893 5820 29539 60433 60433 60433 60000 0 0 0 0 0 

6 0 12000 72000 360 5820 37448 5820 35536 72984 72984 72984 72738 0 0 0 0 0 

7 0 12000 84000 360 5820 44133 5820 41563 85696 85696 85696 85272 0 0 0 0 0 

8 0 12000 96000 360 5820 50952 5820 47620 98572 98572 98572 97929 0 0 0 0 0 

9 0 12000 108000 360 5820 57907 5820 53707 111614 111614 111614 110711 0 0 0 0 0 

10 0 12000 120000 360 5820 65002 5820 59825 124827 124827 124827 123620 0 0 0 0 0 

15 0 12000 180000 360 5820 102661 5820 90875 193535 193535 193535 192182 0 0 0 0 0 

20 0 12000 240000 360 5820 144239 5820 122709 266948 266948 266948 264253 0 0 0 0 0 

21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29107 20512 16207 13598 

2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29107 20512 16207 13598 

3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29107 20512 16207 13598 

3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20512 16207 13598 

4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16207 13598 

4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0 1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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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0 0 

5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0 0 

6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0 0 

6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2970 0 0 0 0 

 

2.假定高档结算利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积累期 领取期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稳健型投资组合账
户 

进取型投资组合账
户 

个人账户 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年初） 

首期
保险
费（年
初） 

追加
保险
费（年
初） 

累计保
险费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记入该
投资组
合账户
的价值
（年初） 

账户价
值 

（年末） 

账户价
值 

（年末） 

身故保
险金 
（年
末） 

重疾、1-3
级意外伤
残特殊退
保（年末） 

现金价
值 

（年末） 

保证返还
账户价值
终身年领 

固定期
限 1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15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0 年
年领 

固定期
限 25 年

领 

1 12000 0 12000 360 5820 6024 5820 6053 12077 12077 12077 11400 0 0 0 0 0 

2 0 12000 24000 360 5820 12258 5820 12348 24606 24606 24606 23280 0 0 0 0 0 

3 0 12000 36000 360 5820 18711 5820 18894 37605 37605 37605 35640 0 0 0 0 0 

4 0 12000 48000 360 5820 25390 5820 25703 51093 51093 51093 48000 0 0 0 0 0 

5 0 12000 60000 360 5820 32302 5820 32784 65086 65086 65086 60000 0 0 0 0 0 

6 0 12000 72000 360 5820 39456 5820 40148 79604 79604 79604 77703 0 0 0 0 0 

7 0 12000 84000 360 5820 46861 5820 47807 94668 94668 94668 92001 0 0 0 0 0 

8 0 12000 96000 360 5820 54525 5820 55772 110297 110297 110297 106722 0 0 0 0 0 

9 0 12000 108000 360 5820 62457 5820 64056 126512 126512 126512 121884 0 0 0 0 0 

10 0 12000 120000 360 5820 70666 5820 72671 143337 143337 143337 137503 0 0 0 0 0 

15 0 12000 180000 360 5820 116231 5820 121199 237430 237430 237430 231687 0 0 0 0 0 

20 0 12000 240000 360 5820 170348 5820 180241 350589 350589 350589 339530 0 0 0 0 0 

21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38227 26939 21285 17859 

2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38227 26939 21285 17859 

3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38227 26939 21285 17859 

3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26939 21285 17859 

4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21285 1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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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0 17859 

5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0 0 

5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0 0 

60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0 0 

65 0 0 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17034 0 0 0 0 

特别说明： 

1.上表中，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的高、低档结算利率分别指年利率 3.5%和保证利率（年利率 2.0%），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的高、低档结算利率分别指年
利率 4.0%和保证利率（年利率 0.5%）；上表中的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
期，不同投资组合账户的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均是不确定的，实际账户价值可能低于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个人账户价值=稳健型投资组合账户价值+进取型投资组合账户价值。 
3.记入某投资组合账户的价值=（当年度所交保费-当年初始费用）×约定的分配比例。 
4.养老年金领取金额根据公司当前的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计算；若未选择投保时锁定转换标准，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未来可能适时调整并在公司官网公布。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本合同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声明：本人确认已经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本合同保险条款及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 
 

投保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签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 
（请保持签名与投保单一致） 


